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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，利率政策通过影响各类需求，在
宏观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。1983年以来我国一
直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, 总体思路是“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
和债券市场利率，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”，目前已形
成较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。我国的利率政策实践可分为四
个阶段：1）1983-1997年：人民银行开始行使央行职能，存
贷款利率集中管制，利率政策往往通过直接改变包括再贷款
利率、再贴现利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在内的政策利率来进行
市场调控；2）1997-2013年：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，货币市
场、债券市场以及存贷款利率管制逐步放开；3）2013年-
2019年：存贷款利率管制全面放开，随着SLF、MLF等多种
货币政策工具的创设，利率走廊逐步建立；4）2019年至今：
实施LPR改革，市场化利率体系基本形成，进一步疏通“货币
政策利率→LPR利率→贷款利率”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。此后，
随着逆回购和MLF的常态化操作，市场利率围绕央行政策利
率为中枢波动逐渐呈现积极有效的变化。 

我国利率市场化发展历程 
时间 主要政策 

货币、债
券利率市

场化 

1996 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正式放开 

1997 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和现券交易价格同步放开 

1998 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发行利率市场化 

外币利率
市场化 

2000 放开外币贷款利率和大额外币存款利率 

2003 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下限放开，对上限进行管理 

2004 1年期以上小额外币存款利率全部放开 

存贷款利
率市场化 

2003-2004 对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“上限放开、实行下限
管理”，对人民币存款利率“放开下限，管住上限” 

2013 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，取消了金融机构
贷款利率下限，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
限，并取消了票据贴现利率管制 

2015 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，利率调控更倚重市场
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，通过SLF、MLF利
率政策指导体系引导和调控市场利率 

2019 贷款基础利率（LPR）改革，促进贷款利率“两轨
合一轨”，提高利率传导效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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